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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部長威仁：剛才說過…… 

羅委員致政：A3 跟 A6 什麼時候交屋？ 

陳部長威仁：會在明年 3 月開始。 

羅委員致政：所以會從契約原訂去年 3 月 31 日拖到明年 3 月 31 日交屋，整整拖了兩年。這些年輕

人租房子，這邊同時要分期繳納貸款，其結果已經有人交不出來而要退屋了。你知道嗎？ 

陳部長威仁：我知道。有不少房子退掉了，這部分我們會注意承購者的相關權益。 

羅委員致政：營建署及內政部做了什麼？ 

陳部長威仁：內政部就是在…… 

羅委員致政：內政部營建署最大的問題是土地標售賣出去之後管不了，因為權力有限了；在公聽會

派署長來就說已經做了該做的事情，現在是住戶跟建商的問題。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政策面，

亦即土地標售賣出去之後營建署沒有任何公權力可以介入。你知道住戶除了要求補強之外，還

要求保固跟保證嗎？ 

陳部長威仁：我知道，我們要求建商要…… 

羅委員致政：你看，又要求建商了，那政府可以做什麼？政府不能做什麼，這才是問題，因為你們

用土地標售的方式賣出去。建商跟住戶談不攏怎麼辦？現在就是談不攏。 

陳部長威仁：其實政府一直站在主辦機關的立場協助住戶跟建商…… 

羅委員致政：這個案子院長可能還沒有完全進入狀況，可是我要請問你，有沒有可能要求營建署及

內政部用各種方法逼建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所有的補強相關工作並交屋，不要拖到 3 月 31 日

？ 

張院長善政：內政部已經儘快進行作業了，如果…… 

羅委員致政：你覺得從去年 3 月 31 日拖到明年，整整拖兩年合理嗎？ 

張院長善政：時間當然是很久，但是有關委員提出今年年底的目標，假如在技術上可行的話我們會

儘量…… 

羅委員致政：是年底。 

張院長善政：技術上如果可行的話。 

羅委員致政：這是政治決心的問題。 

主席：謝謝羅委員，謝謝張院長。 

請陳委員其邁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陳委員其邁：（9 時 17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本來沒有打算進

行施政總質詢的。現在政府在看守時期，很多重大政策都是在看守的狀態，因此要維持政府現

有的運作並穩定政局，讓政權能夠平安的過渡及接軌，這是現在張院長最重要的工作。我特別

來總質詢當然有特別的意義，也有更重要的事情，這個重要的事情不關乎你在任院長或者卸任

院長之後，不過很多同仁幫你做了生涯規劃。張院長在學術界跟科技界素有好評，我也相當敬

重。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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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院長善政：（9 時 18 分）主席、各位委員。不敢當，謝謝。 

陳委員其邁：你在政府部門服務謹守本分，在臺南救災等相關工作的表現也可受社會公評，因此我

不再贅述。人在公部門服務當然是一個福份，也是一個機會，因為可以有更多權力奉獻給國家

，服務更多人民。能夠作為一位行政院長是一個福份，不曉得張院長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張院長善政：從四年前進入政府到今年 5 月 19 日，對我個人的生涯來講是挑戰也是貢獻的機會，

我會把握每一分鐘把事情做好。 

陳委員其邁：希望院長在卸任公職之後能夠保有赤子之心，不論是在公部門或是民間都能夠做更多

的事，為台灣這塊土地貢獻你的心力。張院長過去在科技界發展，本席有許多科技界的友人非

常稱讚你，也期待你回到民間後可以有更亮眼的角色，並非卸任院長回歸民間後對過去這些熟

悉的議題就撒手不管，此舉應該不是一個讀書人、知識份子或是自由人所當作的事。 

其實，今天本席質詢的重點並不在於你個人的生涯規劃，而是蘋果日報頭版所載白色恐怖驚爆有近

千件密件外流，此次濫搜案擬懲處四名將校。這個議題相當有趣，至今我尚未看過詳細的懲處名單

，見諸報章雜誌才知道。在國防體系中軍政、軍令與人事懲處、遷調應該是部長的責任，依理來說

，此次懲處名單屬於三軍統帥的權責，院長不該有過多的言語來評價人事的升遷或者是直接宣布人

事。請問部長，在最新的懲處名單中最高的層級為何？ 

高部長廣圻：根據我昨天晚間的了解，直接參與辦案及指揮辦案者是國防部保防安全處處長及台北

憲兵隊隊長，他們今天一早即會調離現職，俾讓調查可以較為公允。 

陳委員其邁：請問你們如何處置政戰局及憲兵指揮部指揮官許昌中將？ 

高部長廣圻：我們會檢討他的行政責任，一併處置督導不周的情形。昨天大院國防及外交委員會同

意給我們一週的時間，將相關的事情做…… 

陳委員其邁：難道媒體提及聞振國中將及許昌中將兩人記過的事情只是空穴來風，事實上並無此事

嗎？ 

高部長廣圻：剛才已向委員報告，我們會檢討他們的行政疏失。 

陳委員其邁：請問記過的部分又如何？ 

高部長廣圻：這部分我們正在進行中。 

陳委員其邁：針對這部分，你們究竟會不會去處理？ 

高部長廣圻：這兩天相關人員都在立法院備詢或在其他地方說明，昨天我們利用晚間的時間開會，

希望能儘快完成相關程序。 

陳委員其邁：近日此案鬧得沸沸揚揚，包括此案是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以及搜索的過程，甚至是蒐

集證據的過程，確實觸犯刑事訴訟法及刑法等相關法律規定。但本席認為此案的重點在於軍事

安全總隊於網路上進行情蒐，並透過電話聯繫魏姓民眾，當軍事安全總隊陪同憲兵到魏家去取

得相關文件時，雖然在過程中有憲兵參與，但是軍事安全總隊在這個事件中的角色才是我們應

當關注的重點。本席查閱相關的法令，根據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二條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為

國家安全局。」同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情報機關：指國家安全局、國防部軍事情報

局、國防部電訊發展室、國防部軍事安全總隊。」準此，軍事安全總隊是法律所明定的情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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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它的前身即是過去的反情報總隊，反情報總隊的前身是在戒嚴時期的警備總司令部，是當

時所謂冤案及冤獄的製造者。警備總部在解嚴、解編之後，有部分人員因業務的劃分轉到海巡

署，也有部分人員轉到警政署，另一部分則轉到軍中的反情報總隊。換言之，它有部分的人是

來自於過去的警備總部，而過去蒐集情報的兩棲蛙人部隊也隸屬反情報總隊。如此一來，院長

應該知道此次進行搜索及扣押相關文件移送法辦的軍事安全總隊一路走來的歷史過程，它的前

身是反情報總隊，反情報總隊的前身是警備總部。近年來，反情報總隊發生了包括江國慶命案

，還有軍中將官通姦、婚外情、素行不良喝花酒等等狗屁倒灶的事件。有關我們的情報及反情

報的工作，比方說我方的間諜派駐到大陸地區或是世界各國是屬於軍情局的工作職掌；軍事安

全總隊最重要的工作職掌是反情報，簡言之，反情報就是要抓匪諜，預防軍中被中國、共產黨

的匪諜滲透。但是近年來軍事安全總隊都在做所謂夯不啷噹的一些「鳥事」，也因此對軍事安

全總隊的存在，其效果如何已引發社會相當大的爭議。 

軍事安全總隊蒐集檔案資料，將部分人員以洩漏國家檔案機密，結合憲兵以司法警察力量

來辦案，並以非國家機密的部分資料強置洩漏國家機密或是贓物等罪名於人，以發動司法偵辦

的程序。院長，這部分牽涉到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過去在白色恐怖時期警備總部處理的案件

多如牛毛，至今還有相當多類似的案件仍在偵辦當中。從前孫立人將軍被威權時期的警備總部

羅織罪名，依孫將軍當時的部屬郭廷亮上校的自白，就把孫將軍軟禁在台灣長達 30 年。當時的

郭廷亮上校因為自白所以獲得減刑，原判處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因為減刑逃過一命。截至目

前為止，包括孫立人將軍或者是郭廷亮等人，相關案件至今都還沒有得到歷史平反或是還原真

相。高部長，你過去的長官及軍中相關的部屬，如果能夠得到平反或是可以回復名譽，並讓歷

史真相也得以重見陽光，可是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任何的機會。院長，你聽到本席剛才從警備

總部反情報總隊講到軍事安全總隊，也就是過去警備總部遺緒的一群人，當時包括孫立人將軍

、郭廷亮上校及雷震案等冤案都是從警備總部所發動。過去威權時期由警備總部所發動的這些

案子，後來遺留下來的單位再派員結合司法警察的力量去蒐集那些情報，這樣算那門子政府要

落實所謂的社會公平正義呢！院長，正義在哪裡？過去這群劊子手的人，在事隔解嚴已經數十

年的時間，他們繼續把過去所犯罪刑的相關檔案回收回來，而你卻告訴我說他們回收這些檔案

沒有任何政治動機，或是他們不想掩飾什麼。院長，本席不相信啊！ 

高部長廣圻：向委員報告，我瞭解您可能的質疑。當年他們的想法，而您也很瞭解這個單位，即保

安總隊是要肅貪防諜。針對國防部的任何機密文件，或是類似以前文件的外漏，他們有責任去

瞭解為什麼會外漏，或是我們內部出了什麼問題；另外，就是誰持有這些文件。他們依這種想

法去做，而不是要掩飾什麼事情，當然也不是您剛才說的警備總部的延伸。 

陳委員其邁：首先，這些人員的移動，即當時解編時，很多人到了海巡署或警察單位，而有一些則

是跑到反情報總隊，這是過去歷史的一個包袱。 

第二，我也不太同意部長剛才說的那些話，我已經說過他們的工作是反情報，你也很清楚，

就是要去抓匪諜，結果卻將一般民眾當成匪諜，或是有洩漏國家情報的嫌疑，並將民眾當成犯

罪嫌疑人來偵辦，因此我才會說安全總隊或政戰局專門在幹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真正的匪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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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去抓。在 2013 年還擴充了安全總隊相關員額的編制，我們也要求軍方要做好保密防諜的工

作，結果他們卻去找百姓開刀，這簡直是在踐踏人權！ 

高部長廣圻：保防安全總隊對保密防諜這一部分是有其績效的，您講的沒有錯，這些年在擴編以後

，他們也瞭解台灣在保密防諜上的重要性，亦有一些實際上的功績，我可以私下找人去向委員

報告。 

陳委員其邁：剛才我說的是在整個過程裡，你們對這些相關的歷史檔案應該要保存，因此必須按照

檔案法的相關規定去做。那麼珍貴的史料，剛才我已經 show 過的第一張，也是今天蘋果日報的

頭版頭，在「再生.com 」中有千件文件，其中也包括孫立人將軍、郭廷亮上校及雷震案的部分

。在台灣追求公平正義及轉型正義時，這些案件應該要重新去審視，院長同不同意本席的看法

？ 

張院長善政：從兩方面來講，首先，不管是委員說的孫立人或雷震等案，從歷史的角度而言，應該

多去瞭解一些。 

陳委員其邁：你對這些事情，比如孫立人案件完全都不清楚嗎？ 

張院長善政：我知道有這些案子，可是不清楚細節。我是說對於孫立人或雷震這些案子，從歷史的

角度來說，的確值得去多瞭解一些。其次，從檔案處理的角度而言，他們原來有一些檔案處理

的規定，當時不管是要銷毀或是如何均有文件處理的規範，基本上，他們是照文件處理的規範

來處理。如果這兩個角度要平衡來看的話，我們可以想辦法去設計一些特殊法規來做彈性的處

理。 

陳委員其邁：這部分等一下再就教院長。 

由於部長長期的軍旅生活，你對孫立人案的瞭解程度總是會比院長多，他是在科技界，對於

過去白色恐怖或解嚴的訊息不是那麼清楚。針對孫立人將軍及郭廷亮上校的案子，你真的認為

他們涉及當時所判的匪諜案件嗎？ 

高部長廣圻：當時在台灣大家都討論過這件案子，我記得國防部的蔣部長也去過孫立人將軍家…… 

陳委員其邁：意思就是沒有人敢去探視他，要不要立案調查？ 

高部長廣圻：我回去會瞭解一下，針對你講的平反…… 

陳委員其邁：監察院有調查說這是冤獄，可是僅限於監察院的調查而已。高部長對於過去部隊中德

高望重的前輩，你都沒有想要平反這些冤獄，或是去瞭解歷史的真相嗎？假如這是冤獄，我們

應該還孫立人將軍一個起碼的公道。孫立人將軍案，當時不是只有孫立人將軍一個人，而是株

連了三百多位，其部屬不是升遷受到影響，甚至終日被以對匪諜的方式來監控，可見他們的升

遷及生活都備受政府的打壓。對於過去軍中的同袍，部長只告訴我：這件事情，我們還要多瞭

解，我們還要做調查。難道就是這樣而已嗎？ 

高部長廣圻：不是這樣，我已經向您報告過，這件事情很遺憾，當年國防部針對孫立人案有去孫家

探訪…… 

陳委員其邁：難道部長不認為這件案子應該重啟調查嗎？隨著一些機密資料流落到民間，站在行政

院的立場，你們應該要求國家檔案局或相關主管機關，將這些檔案全部都予以回收，並由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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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歷史冤案重新做調查，以還原歷史真相，而且還要讓那些人可以得到平反，你都不願意

做嗎？這幾年政府做了多少？結果你們不是這樣，而是派警備總部遺留下來的反情報總隊或所

謂的安全總隊，從打電話到陪同偵訊，甚至連取得資料也都是由安全總隊的人員陪同。 

張院長善政：還是剛才向您報告的兩個角度，首先從檔案的保存及完整性來講，先前有一些處理的

流程，可能要保存或銷毀也好，現在從回顧歷史的角度來講，我個人比較傾向政府的檔案都應

該要保存，現在電腦的儲存也非常便宜，至少可以掃瞄儲存起來，以後任何人想回頭去看，屆

時都有一些文件可以參考。 

陳委員其邁：昨天李慶元議員在某個電視節目上表示，他手上還有很多相關的密件，包括白色恐怖

檔案的資料，你要不要派憲兵去找他？ 

張院長善政：像您剛才講的，今天有報紙頭版登載外面有一千多件文件，我看這則新聞，國防部好

像覺得要去瞭解。同樣的道理，流落在外面的文件，國防部都應該去瞭解。 

陳委員其邁：不是去瞭解而已，你說不瞭解過去案件的歷史，但是應該要依照國家法律的規定，因

此必須根據檔案法第十二條的規定，這些檔案原來有沒有建檔或造冊等，也包括很多遺留在民

間的 228 檔案，228 基金會還向民間機構收回很多流落在外的歷史檔案。我在這邊要求說院長，

我一開始對你的期許那麼高，我跟你講到包括你的工作和民間社會對行政院的期許，你在此應

該公開下令要求國家檔案局把包括 50 年代、60 年代的機密檔案儘速以國家的力量回收保存，這

樣做不做得到？ 

張院長善政：這個方向是可以的，但技術上怎麼做是由國防部…… 

陳委員其邁：是不是應該要做？ 

張院長善政：方向上是應該要做的，畢竟是國家檔案，流落在外面就不對。至於技術上怎麼做，由

於還牽涉到檢調單位，所以容我們回去檢討，設計出一個做法來。 

陳委員其邁：過去流失在台灣民間社會的國家重要檔案，你應該下令國家檔案局儘速把這些資料全

數回收，作為歷史案件、未來調查、未來平反工作，你應該下令保存。如果你今天不下令，等

到 520 之後，中間有 3 個月的時間，我真不曉得這些資料會流失到哪裡。我假如是彭孟緝的後

代，現在絕對趕快把過去他經手的白色恐怖所有資料都回收。我假如是過去警備總部的負責人

，一定擔心過去所做的狗屁倒灶的事情、破壞人權的事情、破壞相關人員的事情，想把資料全

部回收。所以這件事情刻不容緩。 

張院長善政：剛才我回覆過，精神上我們和委員的要求是一致的，只是委員是說國家檔案局，我是

說技術上怎麼回收、由哪個機關來做，我們回去再研議。但是方向上，這些東西的確應該儘快

回收。 

陳委員其邁：我真的不希望你精神上怎麼樣、技術上怎麼樣，我覺得這是一翻兩瞪眼的事情，這是

大是大非的事情。這讓我回想到過年時在家看了一部電視劇，改編自小說，敘述魏晉南北朝大

梁王朝「瑯玡榜」的故事。當時赤焰軍首領叫做林燮，因功高震主，大梁皇帝個性猜忌，於是

把過去他的部屬包括赤焰軍全部 8 萬多人，這當然是歷史小說，真實性恐怕有問題，但這是過

去的歷史故事，確實是如此。當時江左盟盟主江左梅廊梅長蘇為了父親和赤焰軍的聲譽，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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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瑯玡榜的故事就是在敘述這個過程。 

今天台灣要走轉型正義這條路，尤其高部長在軍旅，過去很多軍中同袍，包括孫立人將軍、

郭廷亮甚至當時「自由中國」的雷震，很多就是被當時警備總部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例如郭

廷亮就是被毛人鳳訛稱說只要他趕快承認，長官就沒事，後來郭廷亮自白，卻害得孫立人將軍

被軟禁 30 年，終其一生他的子弟、家人、朋友受到株連，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我們做為政治

人物，在這件事難道沒有一點反省，轉型正義、平反歷史、平反孫立人…… 

張院長善政：我剛才就報告過，從歷史的角度來講，這些事都是值得深入了解的。 

陳委員其邁：我在此要求平反孫立人、雷震，過去的政府對不起這些人。像魏先生公布的檢舉資料

中，這個人檢舉他是匪諜，他的姊姊是匪諜，沒有證據。反情報總隊或警備總部當時用嚴刑拷

打屈打成招，就像是後來江國慶的案件，比比皆是。你我做為一個自由人，我們也許在朝也許

在野，難道都沒有勇氣去面對台灣過去的歷史嗎？難道部長和院長看到魏先生的資料被搜，覺

得只是憲兵個人的問題嗎？你們難道沒有考慮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對平復台灣社會歷史的傷痕

那麼重要嗎？你們難道沒有想到這件事對台灣社會的震撼到什麼程度？你們難道沒有考慮這讓

過去白色恐怖的事件再重新上演？上演的人，原來的安全總隊或政戰局這批人，是從過去威權

體制下來這些應該被接受調查或在權力行使上受到最大節制的單位的這些人，去碰觸相關檔案

或平民百姓關係人，這個單位到現在講簡單一點就是軍事安全總隊在主導整個辦案。我們都懷

疑背後到底是在掩蓋歷史真相嗎？是讓台灣社會還陷入過去歷史的糾葛裡嗎？院長，你卸任後

願不願意為轉型正義繼續努力？ 

張院長善政：卸任後，我會以一個民眾的角度對這件事持續關心。 

陳委員其邁：民進黨現在正在推促進轉型正義特別條例，我真的希望這個法在立法院審議時，行政

院能共同參與，投注更多的力量。同時，我也歡迎院長在卸任後為這塊土地留下更多貢獻，大

家一起努力，好不好？ 

張院長善政：可以啊！ 

陳委員其邁：部長呢？ 

高部長廣圻：好，謝謝委員。 

主席：謝謝陳委員的質詢，謝謝張院長及國防部高部長。 

請楊委員鎮浯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楊委員鎮浯：（9 時 48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今天是三八婦女節，

院長要不要趁這個機會輕鬆一下，跟全國婦女同胞講個話？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9 時 48 分）主席、各位委員。謝謝楊委員給我這個機會，其實我在上個禮拜行政

院院會就藉機，今天又再藉這次機會重申，對全國婦女同胞平日在工作和家庭上的辛勤表達最

高的謝意。 

楊委員鎮浯：謝謝院長，這樣才符合你暖男的形象。在 520 之前剩下為數不多的時間裡，院長明天

還要帶隊到金門。這也展現出不管在什麼時候，行政院對外島還是非常關心的，特別是對攸關


